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经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事项的相关资料、实施、决策程序等的

核查，我们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1,040,041.16 元，截至 2016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25,621,263.77 元 。 公 司 拟 进 行 2016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 以 2016 年 末 

830,003,2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 33,200,129.28 元。 

我们认为： 

1、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和现金分

红的相关规定，审阅了公司



求，勤勉尽责、细致严谨，并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为公司出具的

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对公司内部控制工作进行

审计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3、同意继续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

财务报告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三、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